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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114學年度第2次擴大行政會報紀錄 
 

壹、 時間：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 

貳、 地點：4 樓會議室 

參、 主席：吳校長俊憲                          紀錄：文書組長 施永健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各處室報告(重點摘要) 

一、教務處： 

(一) 部分領域英語計畫及全英計畫補助經費申請，已通過。 

(二) 空中英語教室將於11月5日到校巡迴演出，已取消改期。 

(三) 明(25)日本汽仙沼高校來訪，約12時30分到校。相關接待事宜，已安排完畢。 

(四) 有關講師費與補充保費是否可以寫在同一張請購單，以簡化工作流程及節省紙張。 

(五) 9月26日中午，註冊組要召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小組會議。 

(六) 本校115學年度將擔任「116學年度台南區免試入學的主委學校」，同時也要擔任

「116學年度各就學區共同闈場」的統籌學校。已向校長建議，將再請其他處室負

責辦理闈場工作。 

 

二、學務處： 

(一) 9月22日中午已召開學務處處務會議，會中已說明各組本學期既定業務之辦理原

理，各組之間應有之協調與聯繫，也都先做初步討論。 

(二) 原訂本週召開80週年校慶籌備會，因多數同仁均有事，故暫時延至下週五再召開。 

(三) 訓育組： 

1. 已完成兩階段的社團選社，高一新生皆有所屬社團。 

2. 本週辦理敬師才藝競賽，書法組作品將展示於行政大樓一樓。 

3. 下週辦理班級佈置競賽。 

(四) 生輔組：各教室如有多餘課桌椅，請放置於各班儲藏室。 

(五) 衛生組： 

1. 9月26日進行新生體檢，當日一至三節課與五至七節課對調。 

2. 10月3日辦理健康促進海報比賽評比。 

3. 10月22日進行流感疫苗施打。 

4. 請各單位辦理會議、訓練或活動若有訂便當，請於每個月25日前至表單上填寫便當

數量，以利衛生組彙整回報。 

(六) 體育組： 

1. 今天發給各位同仁的開會通知，請各位在10月1日踴躍出席各項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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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學期體育組邱 O 芸老師轉職校安人員，本校體育補考時間依照往年模式都是在

下學期開學時考試，但如有教師離職或退休，因對此學生狀況完全不了解，建議往

後在教師離職前完成補考工作。 

3. 今年80週年校慶，校運會擴大舉辦，屆時將舉辦各項教職員工競賽，請全體同仁踴

躍報名參加。 

 

三、校安中心：無。 

 

四、總務處： 

(一) 114學年度第一次校園災防緊急應變小組演練已於9月19日上午完成，本次演練重點

為使全校同仁了解各小組之任務（附件一），請各分組組長向成員說明該組任務重

點。在學生疏散時，由各班該節之任課老師協助避難引導，協助引導學生疏散至集

結點後，再由各班導師至各點協助點名及通報。其餘教師及行政人員則緊急應變小

組集結點負責應變小組工作。 

(二) 本學年度家長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預訂於10月9日(四)晚上6時30分舉行，請各處

室主任撥冗參加，另請於9月30日(二)放學前提供處室相關宣導資料以利於製作會

員代表大會之手冊。 

(三) 職安宣導，承攬商入校維修施工，業主須對承攬商進行危害告知，各處室若有邀請

廠商入校修繕時，請落實危害告知工作（附件二）。 

(四) 114年度個人保管之財產盤點已開始進行，請同仁先自行清點財產數量及位置，以

利於盤點工作實施，如預定之時間有其他要務，請自行與財管人員另約時間。 

(五) 配合財產盤點工作，請各處室依本校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相關檢查表件請

自行下載，檢查完成後請自行留存，並提供一份給職安管理人員存查。 

附件一  

緊急應變小組分組表 

組別 職務 姓名 手機 職稱 備註 負責工作 

指揮官 吳俊憲  校長  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 依情況調動各分組間相互支援。 

指揮官代理人 洪旭信  總務   於校長不在學校或因故無法執行指揮官職

務時，擔任指揮官之任務。 

發言人 洪金昌 

郭人豪 

吳彰庭 

吳嘉晉 

 秘書 

教務 

學務 

主教 

如 學 校 人

力 有 限 ，

得 以 組 員

擔 任 發 言

人一職。 

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 呈報上級主管相關通報事宜。 

 襄助指揮官指揮、督導及協調等事宜。 

搶救組 

（滅火

班） 

組長 蔡宜育     平時急救常識宣導。 

 檢修與保養救災相關裝備。 

 受災教職員工生之搶救及搜救。 

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 協助疏散未能及時避難教職員工生。 

 關閉校區總電源及瓦斯。 

組員 侯其男  

郭俊廷  

吳朝琴  

賴致瑋  

陳孜鴻  

   



3 

 

組別 職務 姓名 手機 職稱 備註 負責工作 

陳宗良  

張力中  

藍紹順  

黃祈銘  

鄭福在  

張憲智  

謝育博  

陳崇豪  

蔣勝發  

陳俊明 

陳威諭  

賴錦裕 

 設置警示標誌及交通管制。 

 毀損建築物與設施之警示標誌。 

 支援避難引導組及搬運防災救急箱器材。 

 如發生火災，研判火勢，必要時使用滅火器、

室內消防栓進行初期滅火工作。 

通報組 

（通報

班） 

組長 李欣潔     通報地方救災、治安、醫療及聯絡有關人員

等，並請求支援。 

 通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教育局處）、縣市政

府災害應變中心、鄉/鎮/市/區災害應變中心

及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

心，已疏散人數、收容地點、災情等。 

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

資源與狀況發展的資訊。 

 蒐集並紀錄指揮官所有下達應變指令。 

 回報災情狀況。 

 啟動社區志工與家長協助。 

 學生家長必要緊急聯繫。 

組員 吳淑萍  

羅柏甦  

王文益  

郭貞吟  

許怡婷  

莊美莉  

洪愷澤  

魏珮伶  

霍嘉萱  

游淑媚  

郭慧雯  

嚴淑菁  

鄭愉蓁  

陳亞妤  

楊竣堯  

楊舒涵 

   

避難引導

組 

（避難引

導班） 

組長 施永健     依據不同災害之應變原則，協助教職員工生

進行第一時間的避難。 

 於適當時機，協助教職員工生緊急疏散至集

結點。 

 避難人數清點確認。 

 維護教職員工生及集結點安全。 

 進行必要的安撫。 

 視災情變化，引導教職員工生移動、避難與

安置。 

 隨時清查教職員工生人數與安全狀況，並回

報或申請救護車支援。 

 在集結地點設置服務臺，提供協助與諮詢。 

 學生領回作業。 

組員 吳政彥  

李政霖  

蔡傑宇  

劉佑豪  

陳韋螢  

陳孟羚  

方麗美  

李育杰  

洪英傑  

周富景  

林柏興  

曹嘉芬  

林明璋  

左郁安  

黃偉筠  

陳姿穎  

薛雲道  

徐慧倩  

黃鈺勛  

林珈彤 

   

安全防護

組 

（安全防

組長 陳慧卿     建築物及設施安全檢查。 

 教職員工生需要臨時收容時，協助發放生活

物資、糧食及飲用水；以及各項救災物資登
組員 張巧慧  

黃韻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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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務 姓名 手機 職稱 備註 負責工作 

護班） 黃敏英  

蔡佩容  

游立君  

馮華君  

朱庭君  

陳盈蒨  

莊雅智  

陳亭諠  

陳奕伶  

杜怡萱  

胡文輝  

張主超  

林意瑋  

羅少芳  

陳逸群  

江虹儀  

邱淑欽  

賴怡靜  

楊朝勛  

蔡聿庭  

施銘哲 

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 協助設置警示標誌及交通管制。 

 協助毀損建築物與設施之警示標誌。 

 校區硬體復舊及安全維護。 

 維護臨時收容空間安全。 

 確認停班、停課後，確實疏散校園內人員。 

 防救災設施操作。 

緊急救護

組 

（救護

班） 

組長 張婷琇     設立急救站。 

 針對傷患進行檢傷分類。 

 緊急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 情緒支持、安撫及心理輔導。 

 登記傷患姓名、班級，建立傷患名冊。 

組員 鄭妃玲  

曾郁晴  

陳怡安  

郭子琦  

徐佩瑜  

黃思萍  

賴姿妙  

許曉萍  

周千清  

蔡幸芸  

張仕麟  

林依伊  

洪翠薇  

莊家華  

劉湘縈  

黃正宗  

月健龍  

陳信螢  

安皇榮  

李淑鈴 

安皇榮   

   

註：1. 「緊急應變小組」應整合原有防救災相關編組，括號內表示自衛消防編組。 

2. 與「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2 緊急應變任務分工表」擇一使用。 

3. 學校得視需求增減組別，惟應同時符合自衛消防編組之需求。 

4. 學校得視情況，安排人員於不同階段支援不同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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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表 3、承攬商危害告知單 

○○○○學校承攬商危害告知單 

年  月  日訂定 

一、 發包單位：                   危害告知負責人：            分機：        

二、 承攬商名稱：                   

三、 承攬作業名稱：                                    

四、 承攬商現場負責人：                    聯絡電話：                       

五、 工作區域：                   

六、 承攬作業期間：                   至                         

七、  承攬作業包含的作業項目 

作業項目 

□ 高架(空)作業 □ 吊掛作業 □ 動火作業 (含電焊、氣焊等) 

□ 局限空間作業 □ 電氣作業  □ 施工架組立、拆卸作業 

□ 屋頂作業 □ 空間裝修作業 □ 物料搬運作業 

□ 園藝修剪作業 
□ 機械 /設備裝檢修及保

養作業 
□ 人員載運作業 

□ 環境清潔消毒作業 □ 一般性水電維修作業 □ 廢棄物清運作業 

八、  危害告知 – 工作環境 

作業地點 (校區/建築物/樓層/區域)：  

 

 

 

與潛在危害有關的環境因素：  

(例如：作業區域有無高壓電線通過、作業區域高度為何、作業區域是否有高低落差、作

業區現有機械/設備…等) 

作業地點平面圖：(可將前項所描述之環境因素標示於平面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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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危害告知 – 作業危害因素 

承攬作業項目潛在的危害因素 (可複選) 

□ 1.墜落、滾落   □ 2.感電 □ 3.物體崩(倒)塌 □ 4.物體飛落 

□ 5.跌倒 □ 6.衝撞/被撞 □ 7.被刺割、夾捲 □ 8.噪音 

□ 9.與有害物之接觸 □10.火災、爆炸 □ 11.與高低溫之接觸 □ 12.缺氧 

□ 13.物體破裂 □ 14.不當動作 □ 15.溺水 □ 16.其他 

十、危害告知 – 應採取之安全衛生措施 

危害因素 應採取之安全衛生措施 

1. 墜落、滾

落 

1. 承攬商雇用勞工從事高架作業時，應依行政院勞動部頒布之「高架作

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辦理。 

2. 高度二公尺以上之處所勞工有墜落之虞者， 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

方法設置工作台 

3. 二公尺以上地面或牆面開口部分應設置護欄或護蓋；構台、工作台四

週應設置護欄；樓梯、階梯側邊應設置扶手。 

4. 勞工於未設置工作平台、護欄等處從事高架作業時，應嚴格監督佩帶

安全帽及安全帶，必要時，於其下方設置安全網。 

5. 高差超過一‧五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應設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

備。 

6. 使用之移動梯，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1)具有堅固之構造。 

(2)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3)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4)應採取防止滑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7. 使用之合梯，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1)具有堅固之構造。 

(2)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 

(3)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內，且兩梯腳間有金屬等硬質

繫材扣牢，腳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4)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5)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用。 

(6)禁止勞工站立於頂板作業。 

8. 於石綿板、鐵皮板、瓦、木板、塑膠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從事作

業時，應於屋架上設置防止踏穿及寬度三十公分以上之踏板、裝設安

全網或配掛安全帶。 

9. 勞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承攬商不得使其從事高架(處)作業。 

(1)酒醉或有酒醉之虞者。 

(2)身體狀況不良者。 

(3)情緒不穩定者。 

(4)勞工自覺不適從事該項工作者。 

(5)其他經主管人員認定者。 

10.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7 

 

2.感電 1. 對於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及受電電壓屬高壓以上之用電場所，電力設

備之裝設及維護保養，非合格之電氣技術人員不得擔任。 

2. 使用之電工具設備、電線等，於使用前應詳加檢查，不合格者不得使

用。 

3. 電源開關 (包含分路開關) 所設置之漏電斷路器，不得任意拆卸、破

壞其用電設備之電路，必須經過漏電斷路器。 

4. 作業區附近如有高壓電線，除應向電力公司申請裝設絕緣套管外，承

攬商於吊舉物件，或搬運長物時，應小心避免碰觸。 

5. 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

備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6. 使用對地電壓在一百五十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應於各

該電動機具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

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7. 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

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應於各該電動機具

設備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

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8. 承攬商自行拉設之電線，應架高並加掛標示。 

9. 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

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應有自動電擊防止裝

置。 

10. 電焊機外殼應接地並標示，電焊人員應穿戴絕緣手套、絕緣鞋、防護

面罩等防護具，作業地點二公尺內應放置滅火器，無法淨空時應於

易燃物品上鋪設防火毯。 

11. 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應有相當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 

12. 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該電路支持物、或接近該電路工作物之敷

設、建造、檢查、修理、油漆等作業時，應上鎖或標示「禁止送

電」、「停電作業中」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 

13. 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

用防護具。 

14. 從事高壓電路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有下列設施之一： 

(1) 使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並於有接觸或接近該電路部分設

置絕緣用防護裝備。 

(2) 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器具。 

(3) 使作業勞工使用活線作業用絕緣工作台及其他裝備，並不得使勞

工之身體或其使用中之工具、材料等導電體接觸或接近有使勞工

感電之虞之電路或帶電體。 

15. 對於絕緣用防護裝備、防護具、活線作業用工具等，應每六個月檢驗

其性能一次。 

16. 廣告、招牌或其他工作物拆掛作業，應事先確認從事作業無感電之

虞，始得施作。 

17.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3.物體崩(倒)

塌 

1. 施工架與結構體間應以壁連座連接牢固，以防倒塌。 

2. 施工架、鋼架上不可放置過重物品，以防倒塌。 

3. 施工架應固定於穩固之地面(活動施工架除外)，工作台踏板應舖滿，

四周應設置欄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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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防止移動式起重機作業中發生翻倒危害，應事前調查該起重機作業

範圍之地形、地質狀況、作業空間、運搬物重量與所用起重機種類、

型式及性能等，並適當決定下列事項及採必要措施： 

(1) 移動式起重機之作業方法、吊掛方法及運搬路徑等。 

(2) 對軟弱地盤等承載力不足之場所採取地面舖設鐵板、墊料及使用

外伸撐座等補強方法，以防止移動式起重機翻倒。 

(3) 配置移動式起重機之操作者、吊掛作業者、指揮者及其他相關作

業者之職務與作業指揮體系。 

5.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4.物體飛落 1. 於高處作業時，應先整頓工作環境，避免物件掉落，擊傷下方人員。 

2. 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並供

給安全帽等防護具，使勞工正確戴用。 

3. 於高處作業有物體墜落之虞時，應設置擋版、斜離或防護網。 

4. 於高處作業時，應嚴禁由上方往下方丟擲物件。 

5. 自高度在三公尺以上之場所投下物體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置適當

之滑槽、承受設備，並指派監視人員。 

6. 對於置放於高處，位能超過十二公斤‧公尺之物件有飛落之虞者，應

予以固定之。 

7. 應告誡所僱勞工，不可從吊舉物下方通過。 

8. 起重機之吊鉤，應裝設舌片，以防吊物脫落。 

9. 起重機械使用之吊掛用鋼索、吊鏈、纖維索、吊鉤、吊索、鏈環等用

具，應於每日作業前實施檢點。 

10. 不得使用已變形或龜裂之吊鉤、馬鞍環、鉤環、鏈環等吊掛用具，供

起重吊掛作業使用。 

11. 已斷一股子索、或有顯著之損傷或腐蝕者之纖維索或纖維帶，不得供

起重吊掛作業使用 

12. 加工物、切削工具、模具等因截斷、切削、鍛造或本身缺損，於加工

時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罩或護

圍。 

13.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5.跌倒 1. 對於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滑倒、

踩傷等之安全狀態，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 

2. 每日工作前，應先整頓工作環境。 

3. 作業用物材堆置，應排放整齊，不可佔用通道及妨害勞工動作。 

4. 工作場所地面應盡量平坦，避免有鼓起或凸出物件，如無法避免，應

加防護或警告標示。 

5. 隨時保持地面乾淨、避免油污、濕滑。環境改變時應立即周知員工或

設立明顯警告標誌。 

6. 樓梯間、地下室等昏暗工作場所，應裝設適當之照明設備。 

7.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6.衝撞/被撞 1. 使用道路作業之工作場所，為防止車輛突入等引起之危害，應設置交

通管制設施、作業人員應戴有反光帶之安全帽，及穿著顏色鮮明有反

光帶之施工背心及安全帽、與作業無關之車輛禁止停入作業場所、適

當處所設置交通引導人員或有指揮棒之電動旗手。 

2. 各式作業使用之車輛機械停放於斜坡處應設置輪檔。 

3. 各式作業使用之車輛機械應設置警報裝置(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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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式作業使用之車輛機械於校內行駛時，應妥善規劃行進路線(以人車

分道為原則)、設置管制引導人員、並遵守本校校內行駛時速限制。 

5. 對於起重機具之作業，應規定一定之運轉指揮信號，並指派專人負責

辦理。 

6. 起重機作業手吊舉物件時，應警慎操作避免搖晃，置撞擊人員或物

品。 

7. 對於作業之車輛機械，應使駕駛者或有關人員負責執行，包括「除非

所有人員已遠離該機械，否則不得起動」、「禁止人員進入操作半徑內

或附近有危險之虞之場所」等措施。 

8. 對於車輛機械出入頻繁之場所，應置交通引導人員，引導車輛機械出

入。 

9. 以人工抬舉重物時，應放慢腳步，不可以跑步，避免撞傷他人。 

10.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7.被刺割、夾

捲 

1. 圓盤鋸應設置下列安全裝置：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 

2. 研磨機之研磨輪迴轉應設置護罩，且具有防護性能。 

3. 研磨機、研磨輪需有安全標示。 

4. 操作研磨機應使用護目鏡，且禁戴手套。 

5. 操作研磨機不得超過最高使用周速度。 

6. 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刃具作業，勞工手指有觸及之虞者，應明

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7. 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

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8. 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具有顯著危險者，應於適當位置設置有明

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 

9. 對於搬運、置放、使用有刺角物、凸出物時，應置備適當之手套、圍

裙、裹腿、安全鞋、安全帽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10. 對於勞工操作或接近運轉中之原動機、動力傳動裝置、動力滾捲裝

置，或動力運轉之機械，勞工之頭髮或衣服有被捲入危險之虞時，

應使勞工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 

11.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8.噪音 1. 噪音超過九十分貝之工作場所，應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之預防事項，

使勞工周知。 

2. 為防止勞工暴露於強烈噪音之工作場所，應置備耳塞、耳罩等防護

具，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3. 對於勞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超過八十五分貝或暴露劑量超過百

分之五十之工作場所，應採取聽力保護措施。 

4.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9. 與有害物

之接觸 

1. 對於具有危害性之化學品，應予標示、製備清單及揭示安全資料表，

並採取必要之通識措施 (使勞工接受危害通識教育訓練)。 

2. 對於搬運、置放、使用腐蝕性物質、毒性物質或劇毒物質時，應置備

適當之手套、圍裙、防護眼鏡、防毒口罩、安全面罩等並使勞工確實

使用。 

3. 雇主使勞工使用呼吸防護具時，應指派專人採取法定呼吸防護措施，

作成執行紀錄。 

4. 對從事粉塵作業之作業場所，應供給勞工使用適當之呼吸防護具。 

5.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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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火災、爆炸 1. 對於作業場所有易燃液體之蒸氣、可燃性氣體或爆燃性粉塵以外之可

燃性粉塵滯留，而有爆炸、火災之虞者，應依危險特性採取通風、換

氣、除塵等措施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1) 指定專人對於前述蒸氣、氣體之濃度，於作業前測定之。 

(2) 蒸氣或氣體之濃度達爆炸下限值之百分之三十以上時，應即刻使

勞工退避至安全場所，並停止使用煙火及其他為點火源之虞之機

具，並應加強通風。 

2. 對於氧乙炔熔接裝置，為防止氧氣背壓過高、氧氣逆流及回火造成危

險，應於每一吹管分別設置安全器。 

3. 氣體鋼瓶應豎立直放，並加予固定。 

4 . 搬運儲存高壓氣體之容器，不論盛裝或空容器： 

(1) 溫度應保持在攝氏四十度以下 

(2) 場內移動儘量使用專用手推車等，務求安穩直立。 

(3) 以手移動容器，應確知護蓋旋緊後，方直立移動。 

(4) 容器吊起搬運不得直接用電磁鐵、吊鏈、繩子等直接吊運 

(5) 存放場所應有適當之警戒標示，禁止煙火接近。 

(6) 貯存周圍二公尺內不得放置有煙火及著火性、引火性物品 

5. 對於有危險物或有油類、可燃性粉塵等其他危險物存在之虞之配管、

儲槽、油桶等容器，從事熔接、熔斷或使用明火之作業或有發生火花

之虞之作業，應事先清除該等物質，並確認無危險之虞。 

6. 動火作業區附近的可燃物品應予以清除，如無法搬動之物品，應採取

防火石棉布及其他絕緣材料覆蓋或阻擋。 

7. 動火作業時應指派現場監工及防火巡視人員，並清楚瞭解防火器材與

警報系統之位置。 

8.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11.與高低溫之

接觸 

1. 對於勞工有暴露於高溫、低溫害物之虞者，應置備安全衛生防護具，

如安全面罩、防護眼鏡、防護衣、防護手套等適當之防護具，並使勞

工確實使用。 

2. 勞工於機械、器具或設備之操作、修理、調整及其他工作過程中，有

接觸機械、器具或設備之高溫熱表面引起灼燙傷之虞時，應設置警示

標誌、適當之隔熱等必要之安全設施。 

3. 對於勞工以電焊、氣焊從事熔接、熔斷等作業時，應置備安全面罩、

防護眼鏡及防護手套等，並使勞工確實戴用。 

4. 使勞工於高氣溫環境下從事戶外作業時，應訂定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

害預防計畫，據以辦理危害預防及管理措施。 

5. 勞工於低溫工作場所作業時，應提供保暖衣著，供勞工穿著。 

6.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12.缺氧 1. 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前，應先確認該局限空間內有無可能引起勞

工缺氧危害，有危害之虞者，應訂定危害防止計畫，並使現場作業主

管、監視人員、作業勞工依循辦理。 

2. 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於作業場所入口顯而易見處

所公告注意事項，使作業勞工周知。 

3. 應禁止作業無關人員進入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並於入口顯而易見處

所公告禁止進入之規定；於非作業期間，另採取上鎖或阻隔人員進入

等管制措施。 

4. 局限空間作業有缺氧、危害物質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置備測定儀



11 

 

器；於作業前確認氧氣及危害物質濃度，並於作業期間採取連續確認

之措施。 

5. 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應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備，並

確認維持連續有效運轉，與該作業場所無缺氧及危害物質等造成勞工

危害。 

6. 勞工於局限空間從事作業有危害勞工之虞時，其進入許可應由雇主、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簽署後，始得使勞工進入作業。對勞

工之進出，應予確認、點名登記。 

7. 勞工從事局限空間作業，有致其缺氧或中毒之虞者，應置備可以動力

或機械輔助吊升之緊急救援設備。 

8. 從事屬缺氧症預防規則所列之缺氧危險作業者，應指定缺氧作業主

管。 

9.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13.物體破裂 1. 搬運易碎物品時，應特別小心，避免碰撞破裂。 

2. 安裝玻璃、馬桶、洗臉盆等易碎物品時，應特別謹慎，避免破裂割傷

人員。 

3.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14.不當動作 1. 勞工從事重複性之作業，為避免勞工因姿勢不良、過度施力及作業頻

率過高等原因，促發肌肉骨骼疾病，應採取危害預防措施，作成執行

紀錄。 

2. 正確指導勞工正確的搬運重物姿勢。 

3. 提供符合人體工學之器具，供勞公使用。 

4.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15.溺水 1. 勞工鄰近河川、湖泊、積水區域作業，勞工有落水之虞者，應設置防

止勞工落水之設施或使勞工著用救生衣。 

2. 其他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規定事項。 

16.其他  

十一、 注意事項 

上述危害告知事項，承攬商應主動採取防止對策並依職安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並

轉知所屬作業勞工遵循。承攬商若將承攬之全部或部分勞務再交付承攬時，須告知

並要求再承攬人遵守本告知單內容之各項規定與注意事項，並確實執行。 

十二、 簽署 

本校發包單位 承攬商 

發包單位負責人 (或代理人) 簽章： 

                       年    月    日 

危害告知執行人簽章： 

                       年    月    日 

承攬商負責人 (或代理人) 簽章： 

                       年    月    日 

 

※ 本危害告知單由本校發包單位及承攬商雙方各執一份，修改時並應再以書面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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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出納組 

1. 有鑑於本年度7月份及8月份退匯情形高達8次之多，退匯情況為匯款帳戶錯誤、學

生使用父母親帳戶或公司帳戶使用負責人名稱匯款所致，考量重新匯款作業將造成

郵局、銀行及本校三端的工作量都倍增；其中屬銀行端者，系統使用費則需另外支

付10元。 

2. 建議承辦同仁應檢附廠商(或校外教師的鐘點費、出席費)存摺影本或填寫正確匯款

帳戶資料：例如近期學務處匯出席費給長榮大學楊老師案，則是連匯款帳戶都沒附

上，建議要提供匯款帳戶。 

 

五、輔導處：無。 

 

六、圖書館：無。 

 

七、人事室：宣導事項 

(一) 廉政作為： 

為加強教育部所屬公立學校人員之廉政法令宣教，增進學校執行午餐業務相關法規

與防貪認知，國教署業彙編「防貪指引-學校午餐篇」及「防貪指引-小額款項

篇」，以協助所屬學校同仁建立風險意識，避免因錯誤認知或制度疏漏而誤蹈法

網，提升學校同仁廉政法紀觀念。相關指引置放於國教署雲端(下載連結：

https://gov.tw/BWg)，請自行下載運用。 

(二) 校長、公務人員、兼任行政主管赴港澳需知： 

行政院業以114年9月10日函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

意事項」第3點、第4點，修正重點如下： 

1.非因公務事由赴港澳，且未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出境日3日前填表通

報所屬機關。 

2.赴港澳如有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出境日1週前填表通報所屬機關，由

所屬機關通報大陸委員會；如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應於返臺後1週內主

動通報。 

3.不分平日、假日赴港澳，行前應至人事差勤系統完成登錄，且不論公務或非公務

事由，均應至大陸委員會「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影送所屬機

關留存。 

(三) 差勤管理： 

配合國教署114年8月起每月2次不定期分區隨機抽查各校勤惰管理及辦公情形，本

室擬不定期抽查校內公務人員及兼任行政主管出勤情形，請同仁落實上下班時間至

差勤系統刷簽到退，未到勤時請確實辦理請假，申請加班亦請於業務必要範圍內覈

實辦理，並請勿超過差勤規定每日及每月規定上限。請各單位及單位內長官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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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支援業務，以減少同仁加班情形。另請主管督導所屬同仁(含公務員、學創人

力、專任、時薪助理)差勤情形。 

 

八、主計室：無。 

 

九、秘書室：秘書室場地中午休息時間不借用開會，如有會議需要請移至其他地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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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提案1(總務處)：擬修正「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冷氣設備使用收費及管理辦法」(附件1)。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2(衛生組)：擬修正「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附件2)。 

決議：同意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主席指示事項： 

(一) 因教務處已擔任「116學年度台南區免試入學的主委學校」工作，另外將再請其他

主任擔任「116學年度各就學區共同闈場」的行政工作。 

(二) 日本汽仙沼高校明日來訪，請各位主管一同參加並協助相關工作。 

(三) 有關講師費與補充保費填寫請購單，請依主計室規定辦理。 

(四) 請各單位辦理活動時，應多採購綠色及優先採購項目，以達成本校採購金額要求。 

(五) 對於學期補考相關規定與規範應訂定清楚，並向教師及學生進行宣導。 

(六) 各教室課桌椅如有多的數量，請放置於各班儲藏室不要排在教室後面。 

(七) 親師座談會有家長提出建議班級設置物櫃。請相關處室提出需求及經費來源，進行

協調日後可申請相關補助。 

(八) 行政院規定校長、公務人員、兼任行政主管赴港澳需知相關規定，請同仁配合。 

(九) 感謝秘書對校史室整理，使其環境乾淨整齊並增加會議空間，請各處室多加利用。

並由該場地負責單位請工讀生清潔打掃。 

(十) 秘書室中午休息時間不借用開會，如有會議場地需要請移至其他地方辦理。 

(十一) 時序將邁入10月且較多假期，即將到來12月運動會及明年80週年校慶，各處室應

多加注意各項活動籌辦之工作進度。 

 

玖、散會：上午11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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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冷氣設備使用收費及管理辦法 
 

110 年 7 月 2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7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8 月 22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7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9 月 2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北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優質求學環境，於教室及學生宿舍裝設冷氣

設備，以提昇學生學習效益及住宿品質，並培養學生愛惜公物、節約能源之良好習慣，

本使用者付費之原則，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室冷氣設備採統一供電，以當日佳里區氣溫達 28 度以上時始得開啟，學生宿舍

視溫度實際需要延長之。但如有特殊情形時，得公告機動調整之。 

三、本校冷氣設備之管理及故障處理專責單位為總務處。為節約能源，使用冷氣設備時，冷

氣溫度宜設定在二十六度至二十八度之間，緊閉門窗，輔以電扇，以增加冷房效果。 

(1) 請班級同學務必遵守離開教室時確實將冷氣關閉，若由保全或巡堂人員發現未關者，

冷氣卡由總務處代為保管一段時間，以達懲戒之效。例：初犯保管一日，再犯保管一

週，三犯保管一個月。 
四、收費標準 

     1、採儲值卡方式，卡片由總務處提供，每張儲值卡以登記卡號管理。 

     2、以班級為單位，原則上每次儲值以百元為單位，於總務處外自動加值機進行儲值操

作，自動加值機以收 100、500、1000 等面額紙鈔為主，加值機不提供銅板收費，

及找零功能。 

   3、(1)教學區域：每度電費以新台幣 6 元計收；另依規定每學期每位學生收取新台幣

200 元定期保養、汰換及機體管路維修基金。 

(2)其他區域：每度電費依本校與台灣電力公司簽訂契約容量之基本費、公告電

價，加計電費 20％以為冷氣機每年定期保養及機體管路維修基金，新台幣 6 7.2

元計收。 

4、基本費或公告電價遇有調整時，本校得先行據以調整設定每度電費因應；也得視

前年度使用電費調整電費。 

五、本校加收之每年定期保養費用及機體管路維修基金，存本校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專帳。 

六、每間教室及各寢室推選專責人員 1 人，負責儲值卡保管使用、冷氣設備之操作、保管、

基本維護及故障通報。 

七、冷氣設備專責管理人員應於使用期間，至少每個月實施 1 次定期清洗濾網之基本維護，

以維持冷氣設備之良好運作。如有保管儲值卡者，應善盡保管人之責任，避免潮濕，如

有遺失或破損，除因不可歸責於保管人之事由外，應由班級重新購買新卡（空白卡成本

每張 100 元）。 

八、使用冷氣設備時，應注意使用程序及用電安全。如因正常操作下之故障或損壞，其維修

費由本校冷氣使用及維護專帳支付；惟係人為破壞或因使用不當所致者，由該名學生、

班級或宿舍照價賠償維修費用。 

九、本管理辦法經 114 年 9 月 24 日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

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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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辦法要點 

 102年4月24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102年7月4日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審查意見修正 

106年1月11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106年1月19日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 

108年08月07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114年9月24日擴大行政會報通過 

 

                                                                                                                                

壹、 依據法源： 

一、 本辦法要點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教育部台參字第 0920104837A 號令「教      

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辦理。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2 年 4 月 2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20036587 號函辦理。 

三、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 年 4 月 2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35801168 號函辦理。 

貳、 目的： 

一、為維護學生健康與受教、應考等權益，確保教育行政工作之順利推動。 

二、 旨在迅速提供發生事故傷害與疾病之本校學生及教職員工緊急救護與疾病照護措施，

以避免學生人員因緊急傷病處置不當而遭受傷害，確保其安全，降低風險危害程度，

使傷害減至最低，特訂定本規定。 

參、 適用對象及範圍： 

本要點所稱緊急傷病處理，係指學生及教職員工在學校內參與教學活動期間發生意外

事故傷害、突發疾病、傳染病等之急救及照護。 

肆、 組織及職掌： 

組別 職稱 負責人員 工作職掌 

指
揮
督
導
組 

組長 

(總指揮

官) 

校長 1.指揮督導校園安全維護。 

2.指揮緊急傷病處理之應變事宜，必要時啟動緊急傷病  

處理小組。 

副組長 教務主任 1.襄助組長執行上述之任務。 

2.承組長指示執行緊急傷病事件行政支援等事宜。 副組長 學務主任 

組員 秘書 1.執行法律相關事項諮詢。 

2.擬訂緊急傷病事件新聞發佈事宜。 

3.承組長指示辦理新聞發言及媒體接待事宜。 

組員 總務主任 執行緊急事件師生聯絡、支援運送、各項必要採購事宜。 

組員 輔導主任 執行後續心理輔導規劃事宜。 

組員 圖書館主任 視需要與家長會、校友會聯繫尋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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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 主計室主任 執行緊急物資之調配。 

組員 人事室主任 執行緊急事件教職員工聯絡、需配合事宜。 

組員 
主任教官/

校安人員 

1.承組長指示執行校園緊急傷病事件之處理全盤事宜。 

2.指導教官及護理教師執行各項緊急傷病處理任務，協助

後送就醫。 

執
行
協
調
組 

組長 衛生組長 
1.協助健康中心執行相關檢傷事宜。 

2.視需要協助學生送醫。 

副組長 生輔組長 辦理校安中心通報系統通報事宜及查詢家長聯絡電話。 

副組長 護理師 

1.負責檢傷分類，依傷病等級處理，並指派送醫等工作。 

2.指導協助人員分配工作事宜。 

3.記錄處理事件之過程並建檔。 

4.辦理學生團體保險事宜。 

組員 導師 
1.提供班上傷事故傷病學生資料並聯絡家長。 

2.協助安撫學生與家長。 

組員 
教官 

校安人員 
承主任教官/校安人員指導協助送醫及相關處理事項。 

組員 輔導教師 承輔導主任指導協助學生諮商及後續輔導事宜。 

 

伍、 緊急醫療救護體系資源： 

校外緊急連絡單位 

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衛生福利部南區緊急醫療應變中心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 138 號(成大醫院) 237-0878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898 號 297-5119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臺南市五妃街 236 -1 號 213-0669 

台南市佳里區消防局 台南市佳里區六順路 23 號 723-8450 

臺南市佳里區衛生所 台南市佳里區進學路 159 號 722-4106 

台南市醫學中心資源 

醫院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臺南市東區成大醫院-急診室 台南市勝利路 138 號 2353535 轉 2237 

臺南市永康區奇美醫院-急診室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 901 號 2812811 轉 57160-4 

學校鄰近醫療機構資源: 

醫院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臺南市佳里區奇美醫院佳里院區-急

診室 

臺南市佳里區興化里 606 號 7263352 

臺南市麻豆區麻豆新樓醫院-急診室 台南市麻豆區小埤里苓子林 20 號 570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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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緊急傷病處理各項流程： 

一、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如附件一。 

二、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要點。    如附件二。 

三、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檢傷分類處理程序。        如附件三 。 

四、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護送記錄表。      如附件四。 

五、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健康中心急救設備一覽表。  如附件五。 

柒、 安全教育與訓練： 

一、 本校得洽各地區醫療急救教育機構，合辦或協助教職員工及學生每學年定期接受基

本救命術訓練課程至少四小時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 

二、 本校已應成立救護隊，由健康中心護理師定期施行救護技術訓練課程。 

三、 本校護理師應接受教學醫院或教育局委託之機構、學校或團體辦理之救護技術訓練

至少四十小時，取得合格證明(EMT Certificate)，並每二年複訓八小時。 

捌、 本校學生緊急聯絡網： 

一、 各班導師建立學生緊急聯絡網，每學年開學後三週內完成緊急聯絡電話之更新與確

認，緊急聯絡電話除父母親或監護人外，應至少另列其他緊急聯絡人一人，各班聯

絡網複本一份留健康中心備用。高一新生緊急聯絡資訊由教務處註冊組提供，高

二、三學生緊急聯絡資訊由護理師調查後，建立學生緊急聯絡網。 

二、 健康中心每學年開學後三六週內普查學生特殊疾病現況資料，學生有特殊疾病史應

徵詢其家長緊急處置時之配合事項，視需要優先護送至指定之醫療院所救治。 

玖、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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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學生緊急傷病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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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處理流程要點 

一、傷患處置： 

學生及教職員工發生事故傷害或突發疾病時，請在場人員立即將傷患送至健康中心，

如傷患不宜移動者，迅速報知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離事件現場近者）到現

場急救，如有心跳呼吸停止，在場人員立即施行ＣＰＲ等待救援。事故現場如有繼續

性之危險時，在兼顧救助者自身安全下，協助患者離開現場或等待救援。 

二、通報： 

(一) 上課時間由任課老師，非上課時間由各班導師、輔導教官校安人員，體育班教練或

在場學生立即通報健康中心、學務人員或教官校安中心。（健康中心分機：249；學

務處分機：240、243；教官室校安中心分機：250~252） 

 

(二) 需緊急醫療救護者同時通報 119，報知災害發生地址、種類、範圍及傷病患情況。 

(三) 導師、輔導教官健康中心瞭解情況後，會同學務處或教官室校安中心與傷患家長取

得連繫。 

(四) 啟動「校園事件危機處理小組」，依本校校園事件處理實施要點規定通報。 

三、健康中心護理師於送醫前之緊急照護與送醫處置 

(一) 進行急救處置及檢傷分類： 

1. 初級評估：生命徵象評估及維持。 

2. 二度評估：身體狀況評估。 

3. 進行相關急救並啟動 119 緊急醫療系統。 

(二) 衛生組長協助急救，生輔組及輔導教官校安人員協助通知家長、導師。 

(三) 校護隨同救護車護送學生就醫時，健康中心由代理人(衛生組長)進駐代理，護理師

至醫院後，若家長無法於一小時內到達醫院者，應通知導師或輔導教官校安人員至

醫院接替護理師直至家長到達醫院。 

四、傷患護送就醫人員安排流程： 

⚫ 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須送醫但未達須救護車護送時： 

(一) 由護理師護或生輔組先聯絡家長，請家長前來帶陪同學生就醫。 

(二) 若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須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程車或自備交通工具護送就醫，護

送人員次序為：導師→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校安人員→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

組長→體育組長→主任教官→學務主任。 

(三) 若為體育班學生，家長不克前來，但仍須送醫時，學校派員以計程車或自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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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具護送就醫，護送人員次序為：教練→導師→輔導教官或其他教官校安人員→

體育組長→衛生組長→生輔組長→訓育組長→體育組長→主任教官→學務主任。 

(四) 經健康中心護理師評估狀況後，須聯絡救護車，但未達重大傷病導致意識不清或昏

迷時，護送人員順序同上。 

(五) 有立即性或繼持續性傷害或危及生命之虞情況須聯絡救護車，且為重大傷病導致意

識不清或昏迷外生命危險或特殊情況，經護理師到場急救並立即聯絡 119，由護理

師陪同送醫。 

五、其他事務： 

(一) 傷患送醫急用經費及護送傷患人員之交通津貼由校內總務處零用金臨時支應，護送

人員校方支付之費用，若為醫學中心支付 500 元整，鄰近診所及醫院則為 200 元

整。 

(二) 送醫經費之預支與歸還手續由健康中心辦理，因特殊原因該款項無法收回歸還時，

須檢據簽陳校長同意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三) 導師、輔導教官校安人員、輔導室協助傷患學生及其同學後續身心輔導事項。 

(四) 健康中心應將緊急傷病處理情形加以登錄，並定期檢討，登錄內容包含傷病種類、

發生時間、地點及緊急處理過程等。 

(五) 依學校衛生法第 12 條規定之學生，學校應依個案需要，由衛生組召開個案討論           

會，校長擔任主持人，召集校內相關人員(學務、教務、輔導、總務、導師、護           

理師等)及家長，擬訂個案照護及緊急應變計畫，包括課業調整、空間規劃、物           

品提供、緊急事件工作分配、藥物使用替代方案等。學校對患有心臟病、氣喘、           

癲癇、糖尿病、血友病、癌症、精神疾病、罕見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           

之學生，應加強輔導與照顧；必要時，得調整其課業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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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檢傷分類處理程序 

嚴重度 極重度：1 級 重度：2 級 中度：3 級 輕度：4 級 

緊
急
程
度 

危及生命：需立即處理 緊急：在 30-60

分鐘內處理完

畢 

次緊急：需在 4

小時內完成醫療

處置 

非緊急 

臨
床
表
徵 

指死亡或瀕臨死亡 重傷害或急症 需送至校外就醫 需門診

治療 

簡易護理

即可 

心搏停止、休克、昏迷、

意識不清、急性心肌梗

塞、溺水、高血糖、低

血糖、頸〈脊椎〉骨折、

疑為心臟病引起之胸

痛、呼吸窘迫、呼吸道

阻塞、連續性氣喘狀

態、無法控制的出血、

心搏過速或心室顫動、

癲癇重積狀態、重度燒

傷、對疼痛無反應、嚴

重創傷如高處摔下，長

骨骨折、骨盆腔骨折、

肢體受傷合併神經血

管受損、大的開放性傷

口、刀刺傷等。 

骨折、撕裂傷、

氣喘、呼吸困

難、中毒、腸阻

塞、腸胃道出

血，闌尾炎、動

物咬傷、眼部灼

傷或穿刺傷、性

侵害。 

脫臼、扭傷(瘀

腫)、切割傷須

縫合、腹部劇

痛、單純性骨折

無神經血管受損

者。 

 

發燒 38

度 以

上、輕

度腹痛

腹瀉嘔

吐 頭

痛、暈

眩等疑

似傳染

病或慢

性病急

性 發

作。 

擦傷、抓

傷、輕微

灼燙傷、

流 鼻 血

等。 

學
校
採
行
處
理
流
程 

1. 到 院 前 緊 急 救 護 施

救。 

2.撥 119 求救。 

3.啟動學校緊急傷病處

理流程。 

4.通知家長。 

5.指派專人陪同護送就

醫。 

1.供給氧氣、肢

體固定或傷病

急症處置。 

2.撥 119 求援或

打電話給距離

事故地點最近

之責任醫院與

急救醫院。 

3. 啟 動 學 校 緊

急傷病處理流。 

4.通知家長。 

5. 指 派 專 人 陪

同護送就醫。 

1. 傷 病 急 症 處

理。 

2.啟動學校緊急

傷病處理流程。 

3.通知家長。 

4.由鄰近醫療院

所處置。 

5.詢問家長自行

送醫，若家長無

法聯繫或到校，

則需指派專人陪

同護送就醫。 

1.簡易傷病照護。 

2.擦藥、包紮、固定

或休息後返回教室

繼續上課。 

3.需接回休養時電

話通知家長。 

4.如家長未能到校

接回，於週二、四、

五請校醫診治，週

一、三則派人陪同  

至附近醫療院所就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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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緊急傷病護送記錄表 

學生資料 姓名  校長 

班級座號      年     班     號  

導師姓名                      老師 

家長姓名  

聯絡電話  學務主任 

聯絡時間   

就醫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醫院名稱  

護送人  衛生組長 

 

 

事發經過 

處理情形 

 (由校方費支付 

補助交通費_____

元) 

護理師 

後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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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健康中心急救設備一覽表 

 

一、 一般急救箱。 

二、 攜帶式人工甦醒器。 

三、 活動式抽吸器（附口鼻咽管）。 

四、 攜帶式氧氣組（附流量表）。 

五、 固定器具（含頸圈、頭部固定器、骨折固定器材、護墊、繃帶、三角巾等）。 

六、 運送器具（含輪椅，拐杖，長背板等）。 

七、 專用電話: 06-7222150 轉 249 

八、 其他救護設備:筆型手電筒，額溫槍，脈博計數器，聽診器，攜帶式血壓計。 

⚫ 以上之救護設備，健康中心均定期維護並指導教職員工及救護隊學生正確的操作方法。 


